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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规划范围

本次控规规划范围为宁夏吴忠金积工业园区范围内城镇

开发边界范围，共三个区块，面积为2374.55公顷。其中：

区块一（金积核心区）：用地面积984.16公顷，四至范

围为东至京藏高速公路、南至古青高速、西至蒙恬街、北至

滨河大道。

区块二（牛首山产业区）：用地面积1162.65公顷，四

至范围为东至慈善大道、南至成德路、西至中银高铁、北至

新安路。

区块三（服装纺织产业区）：用地面积227.74公顷，四

至范围为东至G344国道、南至福宁路、西至利红街、北至团

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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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规划范围图

二、单元划分

综合考虑行政边界、自然地理格局、道路交通、权属边

界、管理界线、产业布局等空间要素，本次规划范围整体划

分为3个单元。在单元划分的基础上，统筹考虑产业布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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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交通、内在功能的关联性，合理确定街区边界，将规划

范围内划分为9个街区。

07单元（服装纺织产业区）：依托现有产业基础，发展

羊绒羊毛制品、棉纺织制品、服装纺织制品、纤维纺织制品、

亚麻纺织制品等轻工纺织产业。

图 2 服装纺织产业区单元街区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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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单元（金积核心区）：建立产业协同创新机制，应用

新技术、新模式加快高端装备制造服务化进程，重点发展以

奶产业、生物制保健品、富硒粮油、调味品等绿色食品产业，

建设西部地区绿色食品加工产业高地、具有宁夏特色优势的

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地。

图 3 金积核心区单元街区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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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单元（牛首山产业区）：构建产业全链条、全要素发

展，形成较为完善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格局，侧重发展

化工相关产业，打造综合性产业基地。

图 4 牛首山产业区单元街区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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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功能定位

以绿色食品加工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特色轻工纺织为发展

重点，充分发挥资源优势，延伸产业链，提高产品附加值，

促进三大主导产业提质增效。不断完善包装印刷、物流仓储、

高新技术和双创产业等相关配套产业体系。金积核心区重点

发展绿色食品加工，牛首山产业区发展高端装备制造、化工

相关产业门类，服装产业园区以特色轻工纺织为重点，形成

规模经济、集成化产业、竞争力强的绿色食品加工、高端装

备制造、轻工纺织产业基地。

以“功能相对独立、产业块状集聚、业态轴向链接、空

间收放有序”为原则，构建“两轴、一带、三核”园区空间

布局结构。

两轴——以贯穿金积核心区和牛首山产业区的开元大道

一银平公路为“绿色食品、装备制造、化工产业发展轴”；

以贯穿服装纺织产业区的清水沟为“产业承接转移发展轴”。

一带——依托秦渠水资源环境，打造生态休闲水韵景观

带。

三核——以三大产业发展区为核心，明确园区主导产业

和发展定位。其中，金积核心区以绿色食品、装备制造为主

导产业；牛首山产业区以装备制造、化工为主；服装纺织产

业区以轻工纺织为主，同时作为金积核心区的承接区块，重

点发展食品包装、纸制品包装、生物发酵、物流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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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发展规模

金积工业园区规划远期就业人口 2.77万人，其中：总用

地面积 2374.55 公顷，规划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 2371.60 公

顷，非建设用地 2.95公顷。

金积核心区规划远期就业人口 1.12 万人，总用地面积

984.16公顷，其中：建设用地面积 981.21公顷，非建设用地

2.95公顷。

牛首山产业区规划远期就业人口 1.38万人，总用地面积

1162.65公顷，为建设用地面积。

服装纺织产业区规划远期就业人口 0.27万人，总用地面

积 227.74公顷，为建设用地面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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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用地布局

规划总用地面积 2374.55 公顷，规划城镇建设用地面积

为 2371.60公顷，占比达 99.87%，主要以工矿用地、交通运

输用地、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为主；未利用地主要为现状沟

渠，面积 2.95公顷。

1. 金积核心区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1.98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

地的0.20%，规划为机关团体用地。

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13.09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

1.33%，其中：零售商业用地面积12.06公顷，公用设施营业

网点用地面积1.03公顷，为现状保留加油加气站。

工矿用地面积732.37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74.42%，

其中：二类工业用地面积681.99公顷，三类工业用地面积

34.66公顷。

仓储用地面积8.98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0.91%，其

中：一类物流仓储用地面积8.98公顷，位于开元大道东侧。

交通运输用地面积120.50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

12.24%，其中：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103.97公顷，社会停车

场用地面积16.54公顷。

公用设施用地面积15.67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1.64%，

其中：排水用地面积6.92公顷，为现状吴忠市第三污水处理

厂；供电用地面积6.21公顷，为金积变电站及西郊变电站；

供热用地面积1.49公顷，为吴忠市集中供热应急调峰热源；

消防用地面积0.11公顷；环卫用地面积0.95公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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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87.17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

的9.19%。

特殊用地面积1.45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0.15%，为

现状保留宗教用地。

陆地水域面积2.95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0.30%，为

现状沟渠。

图 5 金积核心区用地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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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牛首山产业区

工矿用地面积869.17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74.61%，

其中：二类工业用地291.03公顷，三类工业用地578.13公

顷。

仓储用地面积2.15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0.18%。

交通运输用地面积43.53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3.74%，

其中：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41.40公顷，社会停车场用地面

积2.12公顷。

公用设施用地面积31.03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2.67%，

其中：供水用地面积12.38公顷；排水用地面积7.58公顷；

供电用地面积1.45公顷，为现状韩桥变电站；规划新建消防

用地2.65公顷。
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73.87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

的6.35%，均为防护绿地。

留白用地面积143.82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12.37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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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 牛首山产业区用地规划图

3. 服装纺织产业区

居住用地面积2.55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1.12%，为

现状保留二类城镇住宅用地。

工矿用地面积174.46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76.61%，

为二类工业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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仓储用地面积2.91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1.28%，为

二类物流仓储用地。

交通运输用地面积26.67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

11.71%，其中：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25.95公顷，社会停车

场用地面积0.72公顷，位于07-03-20、07-02-10地块。

公用设施用地面积5.08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2.23%，

其中：供水用地面积0.36公顷，位于07-02-17地块；排水用

地面积3.87公顷，为吴忠市利通区第二污水处理厂，位于07

-03-29地块；供电用地面积0.76公顷，为现状周闸变电站，

位于07-03-19地块；环卫用地面积0.09公顷，位于07-03-21、

07-03-12地块。
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15.87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

的6.97%，其中：公园绿地面积9.43公顷，主要分布在秦渠

两侧；防护绿地面积6.44公顷。

特殊用地面积0.2公顷，占规划建设用地的0.09%，为现

状宗教用地，位于07-02-16地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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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 服装产业园用地规划图

六、公共服务设施规划

推动公共服务设施共享，协调同步建设时序。园区深度

嵌入吴忠市城区，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套、电力通讯、燃

气、污水处理等方面，统筹协调布局，实现共建共享。

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 1.98公顷，拟规划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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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一处综合服务中心，位于伊利路北侧；规划建设一处公共

服务场地，位于吴青公路南侧。

七、 道路交通规划

金积核心区规划形成“三横三纵”的主干路网布局，

“三横”指长河路、工业大街、金廖公路；“三纵”指秦汉

街、艾山街和开元大道。

图 8 金积核心区道路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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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园区形成“四横三纵”的主干路网布局，“四横”

指昊盛路、尚德路、君德路、成德路，“三纵”指 G344 国

道、立德路和慈善大道。

图 9 牛首山产业区道路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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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装纺织产业区规划形成“三横两纵”的主干路网布局，

“三横”指朔方路、富民路、新民路，“两纵”指利红街、

清水街。

图 10 服装纺织产业区道路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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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绿地系统规划

规划通过对道路两侧的绿化景观打造和沿秦渠两侧通廊

的预留，规划金积工业园区形成“一带三区”的绿地系统，

并沿规划区道路骨架构建“方格网”状绿地网络。

一带：沿秦渠两侧，重点打造沿河风景景观廊道。

三区：围绕金积核心区、牛首山产业园区、服装纺织产

业区规划绿地景观组团，形成片区绿地系统。

九、 特色风貌与公共空间

从区域整体环境考虑，在空间与环境方面综合设计，创

造富有地域环境特色的园区形象。

中心引领、轴线布局，廊道延伸、有机拼贴。秉持“以

产兴城，以城促产”理念，打破传统工业园区单一生产功能

的局限，实现产业功能与城市生活功能的有机融合，打造具

有示范效应的智慧创新产业园区。

建筑风貌引导：办公建筑应体现简洁、现代的风格，建

筑屋顶采用平屋顶或组合屋顶形式；工业建筑应具有简洁、

大方、和谐、实用的特点，重视与周围环境的融合，通过绿

化、景观设计等手法减少工业感，提升环境品质；仓储物流

建筑应力求简洁实用，建筑风格以现代风格为主。

建筑风格：整个片区以工业建筑为主，注重材料的使用

和功能的发挥，建筑形式简洁、富有创意，追求线性、对称

和纯粹，结合地方特色与园区整体风貌相协调的基础上，进

行对园区建筑风格引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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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色彩：结合园区所处地域自然地理、规划建筑墙面

以浅灰、浅黄、白色为主色调。规划建筑屋顶以浅灰为主色

调。小品色彩以黄色和红色系为主。规划按照色彩占建筑外

立面面积的比例确定建筑墙面的主调色、辅调色与点缀色，

并按照主次原则进行色彩控制，其中主色调为在建筑立面中

大量使用、决定建筑印象基调的色彩。

十、 控制指标体系

规划区内其中已供应地块按已有规划设计条件执行，未

供应地块指标原则上按本规划控制。

规划新建用地控制参考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用地控制

指标（2024年版）》，同时考虑用地集约节约效率，提高土地

利用率，必须达到一定的地均投资，避免低效用地。

1. 容积率

针对本次规划的各类型用地，规划提出容积率控制建议值

如下：

居住用地：容积率控制在1.5以内。

商业服务业用地：本次规划规划零售商业用地容积率控制

在0.8-1.5范围内。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容积率控制在0.8以

内。

工业用地：按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用地控制指标

(2024版)》结合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，农副食品业、

食品制造业用地容积率应≥1.0，通用设备制造业用地容积率

应≥0.8，纺织业应≥0.9，其他工业门类参考上述规范标准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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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流仓储用地：按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用地控制指标

(2024版)》，仓储配送行业用地容积率应≥1.0，果品蔬菜储

备库用地容积率应≥0.88，其他物流仓储门类参考上述规范标

准执行。
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：公园绿地容积率控制在0.5以内，

防护绿地控制在0.1以内。

公用设施用地：因用地性质差异而有所不同，容积率上限

范围为0.7—1.5。

2. 建筑密度

针对本次规划的各类型用地，规划提出建筑密度控制建议

值如下：

居住用地：建筑密度控制在30%以内。

商业服务业用地：建筑密度控制在40%以内。

工业用地：建筑系数原则上不得低于40%。

物流仓储用地：建筑系数原则上不得低于40%。

公用设施用地：建筑密度原则上不得低于40%。

具体地块建筑密度的确定，应满足绿地、停车、消防、卫

生、安全、建筑退界等要求。

3. 建筑高度

结合片区发展实际及不同用地性质，针对各种类型用

地，建筑限高控制上限。规划提出建筑高度控制建议值如

下：

住宅建筑层数为多层（4-6层），高度≤27米。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建筑高度≤30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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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服务业用地，本次规划零售商业用地建筑高度≤24

米，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建筑高度≤12米。

工业建筑高度≤60米，构筑物≤150米。

物流仓储建筑高度≤24米。

公用设施建筑高度≤24米。

4. 绿地率

居住用地绿地率大于等于30%。

工业用地绿地率：结合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用地控制指

标(2024版)》、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相关规范标准，

农副食品业、食品饮料制造业、通用设备制造业、专用设备制

造业用地绿地率应不得超过15%,其他工业门类参考上述规范标

准执行。

物流仓储用地绿地率不得超过15%。

交通运输用地绿地率大于等于10%。

公用设施用地绿地率大于等于15%。

具体地块绿地率、公园绿地的指标确定，均应符合绿化主

管部门的有关规定。

5. 机动车位

数值均为下限值，建设中不得低于规定的机动车停车位。

6. 建筑退让

建筑退让在满足相关政策要求下退让，建筑物各类退让

控制最小距离不应小于5米。

7. 建筑间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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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间距应以满足日照要求为基础，综合考虑采光、通风、

消防、防灾、管线埋设、视觉卫生等要求，同时应符合《吴忠

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中相应的技术规定。

十一、 图则

地块用地性质、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高度、绿地率、

建筑退让等技术指标及设施配套、停车配建等配置内容，侧重

提出具体管控要求，作为建设项目实施管理的法定依据。












	批后公布
	（2025年8月20日批准版）
	一、 规划范围
	二、单元划分
	三、 功能定位
	四、 发展规模
	五、 用地布局
	六、公共服务设施规划
	七、 道路交通规划
	八、 绿地系统规划
	九、 特色风貌与公共空间
	十、 控制指标体系
	十一、 图则


